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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變更

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變更

成都普天電纜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鄺燕萍女士（「鄺女

士」）已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3章
第 3.05條款下的授權代表及根據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章）第 16部要求之授權代表

（「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由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董事會欣然宣布沈成基先生（「沈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由二零一七

年八月一日起生效。沈先生持有香港理工學院頒發的會計學（榮譽）學士學位及英國倫敦大

學頒發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彼亦是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於財務管理及公司秘書方

面擁有豐富工作經驗。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鄺女士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的貢獻及歡迎沈先生加盟本公司。

– 1 –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變更

此外，董事會亦宣佈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地點更改為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61號冠華中心

4樓406B室，由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成都普天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張曉成

董事長

中國‧成都，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張曉成先生（董事長）、王米成先生（副董事長）、韓蜀先生、許立英女士、劉韞女士及樊旭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思聰先生、肖孝州先生及林祖倫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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